
 

臺 中 市 海 岸 資 源 漁 業 發 展 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 甲 表 ） 

民國 103 年 1 月 10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30005113 號函核定修正 

民國 106 年 4 月 24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60081354 號函核定修正 

民國 108 年 7 月 24 日府授人企字第 1080173882 號函核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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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漁業行政管理 

 

 

 

 

 

 

 

 

 

 

 

二、 水產養殖業務輔導 

 

三、 漁民團體之輔導 

一、 漁業權整體規劃之擬訂及    

公告。 

二、 漁業權之登記與漁場設

定。 

三、 違反漁業法案件之核處。 

四、 海岸資源保護及棲地改善

計畫之核定。 

五、 進入野生動物保護區之核

處。 

六、 漁船船員手冊、外籍船員

證之核發與管理。 

 

違反飼料管理法之核處。 

 

一、 漁會及各部門之設置。 

二、 漁會選任職員停止職權及

總幹事解除（聘）職務。 

三、 漁會年度考核成績核定。 

四、 漁會章程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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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管理 一、 漁港計畫之公告。 

二、 違反漁港法案件之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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